附件1
宿州市总工会公共服务清单（2025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承办机构
	事项类别

	1439
	基层工会法人登记管理
	《基层工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总工办发〔2020〕20 号）第四条 各级工会应当依照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遵循依法依规、公开公正、便捷高效、科学管理的原则，做好基层工会法人登记管理工作。
	权益保障部
	依申请类

	1440
	工会法律援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职工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权益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2.《安徽省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职工法律援助，是我省各级工会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


	权益保障部

宿州市职工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441
	困难职工生活救助
	1.《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5年实施3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民生办〔2025〕2号）全文。 

2.《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总工办发〔2022〕21号）第五条

3.财政部关于印发《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77号）第五条 

4.安徽省总工会《2025年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实施方案》（皖工〔2025〕26号）全文。


	权益保障部

宿州市职工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442
	困难职工子女助学
	1.《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5年实施3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民生办〔2025〕2号）全文。 

2.《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总工办发〔2022〕21号）第五条

3.财政部关于印发《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77号）第五条 

4.安徽省总工会《2025年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实施方案》（皖工〔2025〕26号）全文。
	权益保障部

宿州市职工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443
	困难职工医疗救助
	1.《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5年实施3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民生办〔2025〕2号）全文。 

2.《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总工办发〔2022〕21号）第五条

3.财政部关于印发《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77号）第五条 

4.安徽省总工会《2025年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实施方案》（皖工〔2025〕26号）全文。
	权益保障部

宿州市职工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444
	工会女工家园创建
	1.依据《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应当为怀孕女职工、哺乳用房和必要设施，创建“工会女工家园—母婴室”。 

2.依据《关于推荐申报2025年安徽省工会女工家园的通知》（皖工办〔2025〕9号）。
3.依据《安徽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皖发〔2022〕14号），推动大型园区、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创建‘工会女工家园—托育室’，为职工提供多样化托育服务。
	权益保障部
	依申请类

	1445
	“皖工鹊桥”单身婚恋交友活动
	《关于开展“皖工鹊桥·会聚良缘”婚恋交友活动的通知》
	权益保障部
	依申请类

	1446
	入会建会申请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
	组织部（基层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47
	职工书屋（吧）、流动书箱创建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厅字〔2019〕22号）：各级工会组织要管好用好工人文化宫、职工书屋、劳模纪念馆等设施，坚持公益性和服务性方向，发挥好教育引导产业工人的职能。广泛开展“阅读经典好书争当工匠人才”主题读书交流活动，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形成爱读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也是由各级工会职工书屋组织开展。

2.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等平台，运用报告会、座谈会、知识竞赛、宣讲活动、读书活动等形式，发挥革命英烈、功勋模范、先进典型、时代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服务保障法》中第十四条 本法所称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的实施意见》（ 总工发﹝2008﹞3号）。
	宣教部（网络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48
	全国及省部级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
	1.关于印发《安徽省全国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2.关于印发《安徽省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49
	组织职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1.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2.《安徽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3.《宿州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0
	举办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十二条：工会会同用人单位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教育职工以国家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爱护国家和单位的财产；组织职工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进行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和职工培训，参加职业教育和文化体育活动，推进职业安全健康教育和劳动保护工作。
	宣教部（网络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1
	组织劳模参加疗休养
	1.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疗休养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2.安徽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疗休养工作的实施意见。
3.宿州市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疗休养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2
	指导单位建立工会、工会换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2.《中国工会章程》 

3.《机关工会工作暂行条例》 

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5.《企业工会工作条例》 

6.《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 

7.《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组织部（基层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3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宿州市劳动模范评选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4
	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评选
	1.《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2.《宿州市五一劳动奖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5
	最美职工评选
	纳入《宿州市总工会清理优化示范创建和评比表彰活动工作自查报告》清理文件范围，暂停办理。
	宣教部（网络工作部）
	依申请类

	1456
	模范职工之家、优秀工会干部评选
	1.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第四条第18小条：深入开展“深化建家达标创优”活动，探索建立各层级模范职工之家创建、申报、考核、表彰、复查等制度，提升职工之家品牌影响力。

2.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会员评议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第五条：各级工会领导机关要切实把会员评家作为2月全面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加强基层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措施，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要结合本地区、本产业（系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健全完善制度，可在适当范围、集中一段时间，适时统一部署开展会员评家活动，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
	组织部（基层工作部）
	依申请类


